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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课程考试工作在分管教学副校长领导下，由教务处统一组织、协调与实施。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校期末统一组织的笔试、机试等课程考试工作。
第二章 考试时间与缓考、补考
第三条 每学期最后两周为全校统一期末考试时间，考试时长一般为90分钟，教师不得擅自调整。
第四条 教务处统筹安排考试时间、地点，于考试前一周在教学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公布，公布后原则上不予变更。
第五条 学生因故不能参加考试，须提前在教学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申请缓考（因病须附医院证明），经二级学院、教务处批准后方可生效。缓考随下学期开学初补考同步进行，成绩按正常考试记载；缓考不及格者，不再安排补考。
第六条 学生未经批准缺考按旷考处理，该课程成绩以零分计，可参加补考。
第三章 试卷印制
第七条 教务处统一规定命题与试卷提交时限。原则上命题教师不晚于课程教学周中段提交试卷；新开课程可推迟两周提交。
第八条 教务处负责将待印制的试卷移交印务中心，交接时须核验试卷类型、内容及份数等信息，确认无误后办理交接手续。
第九条 印务中心须按时保质完成试卷印制，严格保密，规范签收、印刷、装订、保管、发放流程，报废试卷当日统一销毁，严防试题泄漏。
第十条 教务处组织课程负责人于考前核对试卷样卷并签字确认，发现问题及时登记整改。
第四章 考场管理
第十一条 考场实行单人单桌、对号入座。
第十二条 考场监考配备标准：100人以下配2名监考人员，100人以上配3名监考人员，160人以上配4名监考人员。
第十三条 考生凭学生证或身份证入场；迟到30分钟不准入场，按旷考处理；开考30分钟后方可交卷。试卷、草稿纸一律不得带出考场。考试期间原则上不得离场，离场后不得重返考场作答。
第十四条 闭卷考试，考生仅可携带笔、橡皮、直尺等文具及教师指定的耳机、计算器；教材、资料、笔记本、纸张、笔盒、眼镜盒、录音设备、电子记事本、通讯工具等物品一律不得带入考场，已带入的须集中存放。严禁自备草稿纸。计算器经监考人员确认后方可使用，不得互相借用。违规使用上述设备者，按考试违纪处理。开卷考试仅限携带教师指定资料。
第十五条 监考人员不对试题内容作解释，仅对试题字迹不清问题当众答复。
第十六条 考生须独立答卷，违纪作弊按《广州软件学院学生考试作弊行为处理规定》处理。
第十七条 考生须按时交卷，超时交卷者答卷不予评阅；不得代交，不得翻阅他人答卷。
第十八条 考生提前交卷须举手示意，交卷后迅速离场，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、喧哗。
第五章 监考守则
第十九条 监考人员必须佩戴监考证，考前15分钟到场，核验考生身份，清理考场违禁物品，严禁冒名代考。
第二十条 监考人员对试题内容不得做任何解释和暗示。
第二十一条 监考期间须认真履职，不得看书、阅报、闲谈、使用通讯工具或擅自离岗。
第二十二条 监考人员须严格履行监考职责、执行考试纪律。发现考生违纪或作弊，应立即予以警告；对作弊有据者，当场收缴试卷及作弊材料，在试卷上标注“作弊”并签名，责令其离场，并将情况记入《考场情况登记表》；考试结束后，须立即向教务处报告并填写《学生考核作弊处理登记表》。
第二十三条 监考人员须按时收卷、清点无误后方可允许考生离场。
第二十四条 监考迟到、缺席、擅自离岗、履职不力、放任作弊等，一经查实，按《广州软件学院教学事故的认定和处理办法》处理。
第六章 考场巡视制度
第二十五条 期末考试期间实行校、院两级值班与巡视制度，及时处置突发事件。
第二十六条 教务处按场次安排巡考人员，负责全校考场监督与指导。
第二十七条 巡考人员须检查考场纪律、监考履职情况，如实填写《巡考登记表》并报送教务处。
第七章 附则
[bookmark: _GoBack]第二十八条 本管理办法从公布之日起执行，解释权在教务处。
